附件
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公告
侯桌付：
你名下车牌号为苏DDH255* (车辆识别代号：LSGKM8R23PW128633) 别克牌的小型轿车，发生的4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08月11日07时09分在岳阳路近东平路路段 有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116B），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二、2025年04月10日17时59分在南北高架路南延伸段外环立交西向南匝道 有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116B），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三、2025年02月18日03时10分在太湖路（湖西路至东经120路)段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B），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四、2025年01月10日22时00分在叶新公路（大叶公路）/车亭公路 有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代码1018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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